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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30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20 年 5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

回复》（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。回函显示，青科创实业（买方）与高怀

雪（卖方）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第 2.1条第

（3）款约定，“卖方承诺，买方有权于本协议生效后依据相关法律法

规及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股东权利：a）召

集、召开和出席目标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或股东大会；b）提名包括

但不限于提名、推荐、选举或罢免董事（候选人）、监事（候选人）

的股东提案或议案及做出其他意思表示。卖方对上述承诺事宜无条件

予以支持并予以推动”。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后青科创、高怀雪及其一

致行动人徐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05,274,400 股股份，占上市公司股

本总额的 34.45%。依据前述协议条款，青科创实际可支配的上市公

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，对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足以产生重大

影响。请进一步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请说明协议中“卖方对上述承诺事宜无条件予以支持并予以

推动”的具体方式。 

2. 请说明买卖双方是否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，

如是，请说明青科创可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是否触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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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约收购，青科创是否应采取要约收购方式收购公司股份；如否，请

说明青科创实业可支配高怀雪及其一致行动人徐博股份表决权的原

因及依据。 

3. 请进一步核实并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钧的依据及合

理性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

十四条的相关规定。 

请律师就上述事项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8 日 

 

 


